
From: 顧明均<joeychan@namtai.com.hk>; 

Date: Fri, May 29, 2015 05:47 PM 

To:  "黎藉冠"<mcklai@hotmail.com>;  

Cc:  "HKPCAA"<info@puiching.org>; "'香港浸信會聯會-莫江庭牧師 (Ref: ED20150518/回應同學會調解事宜

/001/6302/SKL/sw)'"<info@hkbaptist.org.hk>;  

Subject:  回應浸聯會於 2015 年 5 月 18 日信中的內容  

  
敬愛的黎藉冠會長： 

  
感謝閣下把浸聯會的回覆信件(標題為《有關與顧明均先生作出和談事宜》)轉發給我。就上述信件陳述的

內容，本人依所知事實作出補充解釋以待各方考慮及討論。敬盼黎會長可首先深入瞭解並轉達予浸聯會以

求其對各方作出明確的交待及跟進： 

  
A. 有關浸聯會信件第一段第一句： 

“本會作為培正中學及培正小學的辦學團體，向來以克盡己任，以培正的福祉和校譽為首要考慮” 

  
敬請浸聯會考慮是否可依事實清晰地進一步修改為： 

“本會作為培正中學及培正小學受託人身份作為辦學團體，依受託人責任向來以克盡己任，以培正的福祉

和校譽為首要考慮，而絕無及絕不會違背受託人責任挪用培正小學的資源包括擅用培正校名設立其他學術

團體，及利益輸送給該等學術團體。” 

  
B. 有關浸聯會信件第一段第二句： 

“對於顧明均先生針對培正及有關人士的訴訟而帶來的影響，本會深感遺憾” 

  
對於相關訴訟是針對培正及有關人士的說法，本人在此強調相關訴訟只針對事，並非針對任何人。由於浸

聯會未有就校友們的質疑作出正面具體、清晰的回覆，本人原以中間人身份嘗試協調解決校友對浸聯會之

間所有投訴，但與有關人士洽談時發覺問題原來真的十分嚴重，因而引致本人透過法律行動來釐清相關事

實並加以追究責任，目的與各校友一致以保培正的長遠利益，避免百年基業受到侵害腐蝕。出發點與以往

對梁尚立之花都培正商學院進行保護校名官司一樣，敬盼浸聯會仝人(特別其中掌權的校友)體察實情，明

白此次訴訟目的而考慮同意盡快共同合作，真正誠意為培正盡力而接受洽談。 

  
C. 有關浸聯會信件第二段和第三段： 

  
(1) 浸聯會在信中提出現正處於司法程序，本人並沒有根據「實務指示 31─調解」的要求簽署調解證明書

以及發出調解通知。在此，本人鄭重聲明從來沒有拒絕與浸聯會進行任何依法的調解。 

  
(2) 請黎會長瞭解在任何民事訴訟中，雙方可隨時可以進行私下協商以避免訴訟而絕對合法的，這也是把

調解常規化背後之精神。所以同學會好意提出雙方以誠意坦誠地協商，絕對沒有違背任何法規，故本人亦

即時作出回應同意，敬請浸聯會可就上述問題咨詢律師以便進一步瞭解香港法制安心進行協商和談為要。 

  
(3) 就訴訟的性質來看，雙方透過協商以解決相關爭議比調解更佳。正如浸聯會所述“保密”性，因礙於

保密要求，參與調解雙方及其律師代表均不能向第三方透露調解內容。但相關爭議是校友們所至為關心的，



全體校友、在校同學、教職會、家長、捐款之廣大社會人士均應有知情權。若將校友們列為第三者，則有

封殺校友知情權之嫌，實在是不太適合。所以，而本人認為同學會提議其主持之下協商和談不但提高和談

過程及其內容之透明度，也可提供機會讓校友會代表出席及參與作為中立一方，參與代表的校友亦對校史

熟識及有閉門一家親之利而更適宜作為協調中間人角色，增加雙方和解之可能性及可避免家醜外揚，省時

省力省成本。 

  
(4) 與訟雙方須另聘調解員以進行調解，此舉無疑提高訴訟成本及延長訴訟帶來只有加深對校譽的損害。

如果進行協商，雙方可邀請同學會之代表作為主持，其中邀請一些德高望重校友(例如：大學教授、法律或

會計專家及社會成功人士)以增加公信力。 

  
(5) 在解決相關爭議及釐清事實後，參與協商之各方亦可為了避免日後再發生任何誤會而進一步提出基制

的改善建議，例如：依法成立校董會並選出有代表性的各方校董，取代浸聯會成為辦學團體，以迎合現今

高透明度及高問責性的社會風氣，加強校友們的歸屬感而作為培正日後發展更為壯大的基礎。 

  
以上是本人對來信的愚見和建議，敬盼轉達浸聯會(特別是在其內掌權的校友們)應重視校友們的質疑和憂

慮，盡忠職守其受託身份造福培正。本人只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提出訴訟，訴求浸聯會正面回應以釋校友

們之疑慮及瞭解所有真相以盡對母校的關心和支持，故於情、理、法並無不當。若對本人發覺有任何不當、

不法的行為，本人自當承擔所有責任及作出道歉。希望同學會能游說浸聯會(特別是在其內掌權的校友們)

體會、把握同學會苦心安排而同意誠心早日進行協商。本人在此對同學會的熱心愛護培正作出適當合情合

理合法的協商和談安排，以求澄清在下各項疑慮衍生的訴訟而可以及早撤銷，避免進一步損害培正校譽之

善意，再致以萬分敬意。 

  
順祝安康! 

  
校友 

  
顧明均 

  
            敬啟 

  
2015 年 5 月 29 日 

  

 




